藝文學報審稿實施要點
1、 為確立中華民國全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藝文學報(以下簡稱本學報)之學術水準，特訂定本會藝文學報審稿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 本學報之審稿制度，包括形式審查、預審、外審與複審四個階段。
(1) 形式審查：針對來稿確認是否符合形式要件（包括字數、撰稿體例等）。
(2) 預審：通過形式審查之稿件，由學報主編針對文稿品質及主題宗旨進行預審；如有疑義，由學報主編邀請一位編輯委員閱讀該論文，若看法一致不符合本學報性質、形式要件及嚴謹程度者，即予退件。
(3) 外審：
1. 通過預審之稿件，由主編指派相關領域之編輯委員，並由編輯委員以匿名方式送請二至三位相關領域之專業學者進行外部審查；若受推薦之審查者，因故未能審查或不符專業條件者，由原編輯委員另決定人選送審。
2. 經審查要求修改之論文，應填寫「學報論文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3. 外審意見分為四類：
(1) 刊登。
(2) 修改後刊登。
(3) 修改後再審。
(4) 不予刊登。
4. 外審意見的處理原則：
	處理方式
	第  二  位  評  審  意  見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審
	不宜刊登

	第
一
位
評
審
意
見
	同意刊登
	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審
	送第三位複審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審
	送第三位複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再審
	修正後再審
	不予刊登

	
	不宜刊登
	送第三位複審
	送第三位複審
	不予刊登
	不予刊登


5. 若二位外審評審者對於採用與否意見有出入時，由學報編輯委員會另聘第三位評審人匿名審查或得由主編或編委依論文品質及審查意見裁量決定。
(4) 複審：通過外審之稿件，委請學報主編先行核閱所有審查意見、作者歷次修改之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及文章整體品質，提供是否刊登之建議，並將結果提本會審議。
3、 審查作業原則：
(1) 本學報之編輯委員、執行編輯如有投稿本期刊，不得出列席參與所投文稿之任何討論，不得經手處理或保管與個人稿件相關之任何資料（如審稿意見、審稿者資料），其職務代理人由主編指定。
(2) 審稿者名單之推薦，主編委請與投稿論文領域相關之編輯委員推薦適合之專業審查人員，並斟酌考量投稿者與審稿者間之利害關係（如論文指導關係、同事關係等），迴避不適合之審稿者。
(3) 邀請審查函發送後一週後未回覆者，將重新邀請其他審查人員審查之。
(4) 同意審查之審查人員，如逾期未寄回審查稿件，為維護投稿者權益，即刻停止審查，並重新邀請其他審查人員審查之。
(5) 不論審稿中或審稿後，編輯委員會及編務行政人員對於投稿者與審稿者之資料負保密之責。
4、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學報相關規定辦理。
5、 本要點經藝文學報編輯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